


[bookmark: _GoBack]
上犹县2024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严格
管控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
2024年，我县受污染耕地治理区域分布于东山镇、社溪镇、营前镇等三个乡镇，覆盖12个村，总任务面积4028亩，其中;安全利用区3893亩，严格管控区135亩。通过对安全利用区采取土壤调酸、水分调控、土壤钝化、叶面阻控、微肥调控等技术措施，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通过对严格管控区耕地集中流转、调整种植品种、日常巡查等管控措施，严禁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产品。我县2024年完成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及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任务（国控点1个 、省控点5个，省级评估点3个，市级评估点28个），效果评估报告1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我县对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格执行资金审批支付程序，并严格按照补助内容、补助标准执行。项目资金313841.87元已拨付完毕。
2、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1）完成年度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及安全利用任务；（2）完成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及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 
阶段性目标：（1）2024年度我县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3893亩防治任务，通过抽样检测评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2）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及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任务（国控点1个 、省控点5个，省级评估点3个，市级评估点28个），效果评估报告1份。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按照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实行专款专用，明确岗位责任制，规范项目工作程序，提升专项资金预算的执行力与准确度。进一步强化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监管，配合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县财政局农业股，对项目资金的落实、使用进行了跟踪调查和期间考评,确保把有限的财政预算资金真正用到项目上，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评价原则：(1)客观、科学、公正的原则;(2)综合绩效评价的原则;(3)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4)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与财政支出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5)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彻事前、事中、事后的原则。评价方法：自评,群众满意度调查。评价标准：绩效评价标准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属续建项目，作为项目实施单位，年初就按项目计划拟定了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经过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核通过。全年工作按照实施方案分类分步有序推进。各项目实施内容均按时间节点完成，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成立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对项目工作的组织领导。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综合评价情况 预算执行率自评100分；决策指标自评20分，过程指标自评20分，产出指标自评28分；效益指标自评25分；满意度指标自评7分；自评总分为100分，总体评价为“优”。本次绩效评价从整体上看，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管理规范，监督到位，政策执行较好，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绩效目标达标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二）评价结论 根据提供的资料，在全面整理分析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项目绩效得分对应级别为   “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1、决策依据：根据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赣州市2024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计划的通知》和县财政局（财编 2024-182号-农业股）意见，完成我县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及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2、决策内容：合理性项目属于政府投资项目、公益性项目，投向领域为农业，本项目符合投向领域要求。
（二）项目过程情况。为完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专项资金管理，业主单位从源头上入手，落实责任，完善制度，合理使用，加强监管，注重宣传，确保了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高效率。加强领导，增强责任制意识，落实管理责任，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建立项目管理体系；加强资金的支出管理，坚持“专项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严禁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完成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及省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
（三）项目产出情况。1.数量指标：完成受污染耕地4028亩防治任务，完成年度任务；完成省控点5个，省级评估点3个，市级评估点28个的采样以及重点耕地地块监测；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报告1份。2.质量指标：经第三方抽检评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达到预期目标。3.时效指标：在2024年11月底前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时效目标。按时完成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样品采集送检。4.成本指标：经核算,2024年预算金额为313841.87元,实际发生313841.87元,资金执行率100%。该项目使用经费控制在预算范围内。符合成本预期。
（四）项目效益情况。经济效益：增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保护；社会效益：有利于推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生态效益：开展农产品安全生产；可持续影响：指导农产品安全生产。
 五、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因受污染耕地防治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项目的实施需消耗大量财政资金和人力，同时又与农事季节密切联系，因此极易造成错过农时影响茬口和单产问题，目前治理措施只是减缓农产品对重金属的吸附，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二）改进措施
我们将结合实际，进一步优化调整受污染耕地防治措施，同时加强过程监督，全面完成安全利用目标任务。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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